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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0）第318027号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技术公

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

字（2020）第 318111 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国民技术公司编制

的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

说明（以下简称“差异情况说明”）执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和列报差异

情况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国民技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差异情况说明有关的内部控制，

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差异情况说明。我们的责任是在实

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国民技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差异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

见。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



 

 

 

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差异情况说明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获取合理保证。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差异情况说明实施了包括

询问、核对、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差异情况说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

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本报告仅供国民技术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焕军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何成 

                                        

                                   2020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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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完成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斯诺公司”），

该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深圳斯诺公司 7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现将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

下： 

 

一、现金收购斯诺实业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支付现金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

案》，同日深圳市国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国民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科技”）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国民科技以增资款

结合并购贷款合计人民币 91,923.0769 万元收购深圳斯诺公司的部分股权；深

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投资”）作出股东决议，同

意国民投资以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 41,692.3077 万元收购深圳斯诺公司部分股

权。 

2018 年 01 月 05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支付现金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

案》，国民科技、国民投资与股权转让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深圳市斯

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国民科技、国民投资以

133,615.3846 万元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深圳斯诺公司 70%股权。转让方确

认各方转让标的公司持股比例及应获得股权收购款数额如下： 

 

序号 收购方 转让方 

转让标的

公司持股

比例 

股权收购款（人

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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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谌江宏 18.75% 31,875.000 

2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鲍海友 11.25% 26,048.0769 

3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李惠军 4.50% 7,650.000 

4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75% 6,375.000 

5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深圳有限合伙） 
3.75% 6,375.000 

6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蔡 虹 3.00% 5,100.000 

7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西藏丰隆兴联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81% 4,781.250 

8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莘县盈诺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 伙） 

1.56% 2,656.250 

9 国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启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 伙） 

0.63% 1,062.500 

- - 小计 50.00% 91,923.0769 

1 
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鲍海友 12.5% 28,942.3077 

2 
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7.50% 12,750.000 

- - 小计 20.00% 41,692.3077 

- - 合计 70.00% 133,615.3846 

并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完成了深圳斯诺公司 70%股权的过户及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本公

司已于 2018 年 3 月将深圳斯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根据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 日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签署<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

购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修改原协议股权收购价款，将

股权收购总对价由 133,615.3846 万元调整为 66,516.3469 万元；修改原《股权收



 

 

3 

购协议》第七条第 7.1 款约定的业绩承诺而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和第七条第 7.2

款“补偿措施”条款。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鲍海友《关于深圳市

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原股东鲍海友承诺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数额（净利润数额是指经甲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8亿元、

2.5亿元。在业绩承诺期内，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净利润如未达到承

诺净利润，则由原股东鲍海友按照签署的《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

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协议规定的补偿方式

为现金和股份补偿，具体如下： 

根据《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关

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若

深圳斯诺公司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低于上述净利润数，

则鲍海友应当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并在深圳斯诺公司每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补偿完毕。  

具体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4.3×20-累计已补偿金额。  

公司有权选择要求鲍海友将应补偿金额折算为鲍海友持有的深圳斯诺公

司股权并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鲍海友应在收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配合完成股权过户工商登记递件手续，因过户登记产生的所有税费由鲍海

友承担，公司无需另外支付对价。  

具体当期应补偿的股权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4.3×20–累计已补偿金额（如有）}÷20。 

在计算 2018 年期末、2019 年期末的应补偿现金金额或应补偿股权比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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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应补偿金额或应补偿股权比例小于零，则按零取值。  

若鲍海友所持标的公司剩余股权不足以补偿或公司不要求以股权进行补

偿时，鲍海友应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司进行补偿。 

因未实现《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约

定的业绩承诺而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甲方在《关于深圳市斯诺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关于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项下收购深圳市斯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股权所支付的总对价，即鲍海友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65,163,469.02 元。 

如鲍海友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将前述差额补偿金额支付完毕或股权完成过

户，鲍海友应按照每日 0.1%向公司支付违约金(选择股权过户的,违约金亦按当

期补偿金额的差额计算)。  

上述差额补偿金额、补偿股权由国民科技、国民投资自行协商分配。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深圳斯诺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27,289,276.37 元，深圳斯诺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2019 年实际完成数 2019 年业绩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7,289,276.37 250,000,000.00 -477,289,276.37 -90.92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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